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船员服务管理
规定》），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公众更好地理解规定的有关内容，记者就相关内容
采访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王金付副局长。

·《船员服务管理规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随着我国航运业的发展，航运公司自己拥有船员并不允许船员自由流动的局面已被打破，船员服
务机构应运而生。这些服务机构代理船员用人单位管理船员事务，提供船舶配员服务，代理船员
办理培训、考试、申领证书(包括外国船员证书)等有关手续，对促进船员有序流动和扩大船员就
业、方便航运企业管理船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船员服务机构片面追求经
济效益，忽视船员权益的保护，盘剥克扣船员工资，重复、高额收取费用或者只收钱不提供相应
服务等现象，损害了船员的合法权益。因此，为规范船员服务市场，维护船员和船员服务机构的
合法权益，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以下简称《船员条例》）已于2007年9月1日生效。《船员条例》
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四条对船员服务机构的条件、申请许可的程序以及取得许可后的行为规范作
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为制定船员服务管理规定提供了立法依据。《船员条例》的规定较为原则
，明确了制度内涵，但是缺乏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必需的操作性规定，因此需要在上位法原则性
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配套规章对其予以细化和明确，从而更好的发挥船员服务管理制度的
基础性管理作用。

·制定《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必要性是什么？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船员服务机构，制定
专门的船员服务管理办法，其必要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需要加强对船员服务的管理。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大量的船员服务机构。由于之前没有制定
专门的管理规定，船员服务机构资质没有进行统一规范，船员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一些船员服务
机构以各种形式从事船员劳务活动，部分国外船公司也在国内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直接招募船
员，船员服务市场比较混乱，并严重损害了船员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进行专门立法，加强对船
员服务的管理。
二是需要进一步规范船员服务市场。通过建立《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制度，明确船员、船员服
务机构和船员用人单位的职责和权利，以及加强对船员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和违法行为的处罚等
手段，规范船员服务市场。
三是需要进一步维护船员和船员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船员服务管理规定》船员服务机构建立
工作制度、船员名册、船员档案，应当向社会公布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应当诚实守信，维护船
员合法权益。规定不得招用未经注册的船员和尚未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船员提供服务，不得
克扣船员工资。同时规定了船员服务机构、船员和船员用人单位之间必须确立劳动关系，签订劳
动合同（协议）等，维护船员和船员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

·《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颁布实施有何重要意义？
《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海事管理的一件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体
现在以下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国家鼓励支持公民从事船员职业，特别是在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
，为不发达地区的有志青年从事船员职业建立了畅通的就业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
二是有助于加强对船员服务机构的管理，规范船员服务市场，改变目前船员服务市场混乱的局面
，维护和保障船员的合法权益，推动航运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有助于提高船员服务机构的管理水平和航运市场的规范有序，确保船员服务市场沿着健康良
性的循环发展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如何对船员服务机构的进行分类和管理的？
鉴于内河和沿海的船员在管理上的差异，本《规定》将船员服务机构分为内河船员服务机构和海
船船员服务机构，同时为加强对为国际航行船舶提供配员服务的管理，海船船员服务机构又分为
甲级海船船员服务机构和乙级海船船员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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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船员服务机构的管理方面，《规定》明确交通运输部主管船员服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事局负责统一实施船员服务管理工作；海船船员服务管理工作由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具
体负责；内河船舶船员服务管理工作由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
责。《规定》进一步明确，设立甲级海船船员服务机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提出申请
；设立乙级海船船员服务机构，应当向该机构工商注册地的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该机构工商注册地没有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指定
的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设立内河船舶船员服务机构，应当向该机构工商注册
地的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地方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主要有哪些规定要求？
《船员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的出台，是为了加强船员服务管理，规范船员服务行为，维护船员和
船员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船员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共分六章，三十六条，概括起来，主要体
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海事机构管理职能和船员服务机构的服务范围。交通运输部主管船员服务工作，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负责统一实施船员服务管理工作。其中海船船员服务管理工作由交通运输部直
属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内河船舶船员服务管理工作由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地方海
事管理机构负责。船员服务的业务范围包括代理从事船员服务是指代理船员办理申请培训、考试
、申领证书（包括外国船员证书）等有关手续，代理船员用人单位管理船员事务，为船舶提供配
员等相关活动。
二是明确船员服务机构的资质。《船员服务管理规定》对船员服务机构的分类、准入条件、设立
机构的申请和审批，以及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的内容、变更、核查、延续和注销等方面都作了详
细的规定。
三是建立《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制度。第一，从事船员服务，需要取得《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
》；第二，《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的有效期为5年，并实施中期核查制度，中期核查合格的
，海事管理机构在《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上进行签注；中期核查不合格的，海事管理机构责令
其限期改正；第三，《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中期核查、办理变更手续、变更服务范围以及办理
《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延续手续等，船员服务机构应当向海事发证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
的材料。此外，对有违规行为等情形的发生，海事管理机构有权采取注销、法人依法终止、撤销
或者吊销《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
四是明确了船员服务机构的权利与义务。船员服务机构不同于普通的中介服务机构，在劳动关系
中既可能是用人单位，也可能是用工单位或中介组织，而船员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不一样，其所
承担的权利义务也不尽相同。如何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船员条例》的框架下，具
体规范船员服务机构的权利义务是《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重点也是难点。《船员服务管理规定
》作为《船员条例》的配套规章之一，主要是为加强船员服务管理，规范船员服务行为，维护船
员和船员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而船员服务机构在劳动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应当是由国家有关劳动
保障方面的法律来调整，因此只是对船员服务机构的权利义务做出原则性的表述，没有对其在劳
动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
五是明确了船员服务机构应公布收费内容及收费标准。船员服务机构在提供船员服务时，应遵守
国家船员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有关规定，履行诚实守信义务，并向社会公布服务内容和收费
标准，不得重复或者超过标准收取费用。
六是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第四章明确海事管理机构对船员服务机
构监督管理职能，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船员服务机构管理档案和名单公布制度
。另外，还规定了海事管理机构对不再具备规定条件的船员服务机构可以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可以注销《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第五章细化和充实《船员条
例》有关对船员服务机构的处罚条款。
七是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船员服务有特别规定。即为航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船舶提供船员服务的，按照为国际航行船舶提供船员服务管理，应
当取得《甲级海船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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